
2023年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精选9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怎么写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
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一

原告：，男，汉族，生于x年5月25日，xx市xx县人，住xx县x
场乡江云村组41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吴,律师事务所.

被告：xx市xx区x集团公司。

住所地：xx区路x号。

法定代表人：李。职务：董事长。电话。

原告因与被告关于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劳仲案字()第152号裁决
书的裁决，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

诉讼请求：

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工资4万元、应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9万元,周未加班工资70745.48
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170.15元、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5
万元,共计257915.63元。

2、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

3、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原xx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严重与事实不符和适用法
律错误。xx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
未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无书面约定，且多数申请人未领过
工资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和“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短难
道就可以认定不签订劳动合同和工资额争议过大就可以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认定完全违背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也侵犯了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劳动法也明文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
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同时既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了劳
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就必须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休息休假和加班情况
及工资发放应当由被申请人举证，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而xx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举证责任转嫁于申请人而不予
支持的认定也是错误的。xx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适用《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按行政程序进行处理而不予受理也是
错误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因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
议”适用本法。当部门规章、条例与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
应优先适用法律，而仲裁委员会适用条例是完全错误的。再
次，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也是不充分
的。

原告自x年5月20日进入被告单位,在被告单位”秦皇1号”吸
砂工程船上从事船舶管理工作,双方约定每月工资为1万元.
从x年11月以来至x年2月，被告就一直拖欠原告工资，共计拖
欠4万元。同时，被告也未给原告安排过休息休假，也未支付
过加班工资，也未办理社会保险。根据《劳动法》和《劳动
合同法》相关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
酬并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休息日安排劳动者



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的工资报酬。
”未支付加班工资的，除支付加班工资外，还应当向劳动者
加付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
同时在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也未给原告办理社会保险，除依
法应向原告补办社会保险外，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
偿金。为此，被告应当向原告被告支付所欠工资4万元、应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9万元,周未加班工资70745.48元、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170.15元和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5万元，
共计257915.63元。同时被告还应当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

综上所述，基于以上事实，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
做出公正裁决，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李

x年八月五日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二

申请人： 姓名：曾付才性别：男年龄：54工作单位：中国工
商银行常德市分行常德支行，军转干部、中共正式党员、部
队职务：副营职，工商银行职务：工会副主席，家庭住址：
武陵大道南段工行宿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无

被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



法定代理人：姓名：匡一先，性别：男，职务：中国工商银
行服务有限公司行长。

请求事项:

1、纠正、诱导强迫下岗内养，还我公职和劳动权利；

4、给予适当的政治、精神安慰补偿。

了12年以上，曾先后担任过支行保卫科长、工会副主席等领
导职务，都先后获得过县级支行、市分行等级别的金融先进
工作者等光荣称号，为工商银行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但是，该行在2001年以减人增效，职工新陈代新，提
高素质结构为由，一方面下发了职工内养文件，文件规定：
男工龄满30年，女工龄满25年实行内养后，工资、福利、加
级跟在职员工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另一方面在我无任何过错
的情况下，免去了我的中层骨干职务，迫使我违背自己的意
愿，被迫申请内养，即使当时不内养，以后也会被一刀切掉。
在内养期间，只发较低的生活费，极大地降低了我的生活标
准，加上物价飞速上涨，迫使我不得不到外面打工来养家糊
口，给我的家庭造成了生活困难，也给我造成了精神上的损
害。而现在在职员工的工资是我们内养人员工资 的好几倍，
与领导相比，那差别就更大了，回想当时内养时的情况，自
己总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心里很不平静。因此，我认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强迫、诱导我们下岗
内养，只发生活费的这种做法。

第一，严重违反了党和国家安臵军转干部的政策和规定，严
重违反了国家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总政治部六部委人发（2002）82号文件
精神。

第二，严重违反了《宪法》第二章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第三，严重地违反了《劳动法》第三章第一十七条“订立和
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能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具有法律约
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的规定。

第四，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五，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2002年至2005年起下发
的“员工办理内退须由本人自愿提出书面申请，报总行批准，
方可办理内养手续”的文件规定。为此，我不得不向常德市
劳动争议仲裁院递交“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走依法维权
的道路，希望能还我们这些曾在部队立过功，受过奖，为国
家和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转业军官一个公道，享受同等级别
档次（副科级）职工工资和福利补贴生活待遇，并得到适当
政治精神补偿。

此致

申请人：

2008年5月21日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三

被申请人：

住 址：

法定代表人：

调解请求： 按规定足额发放申请人产假期间工资共计人民
币1xx元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自 年 月入职被申请人处，担任 一职，



月薪6000元。工作一直至今，今年 月，申请人因怀孕待产获
批三个月的产假，但申请人产假只休了二个月就被被申请人
要求去上班。因此实际只休产假2个月。 被申请人虽为申请
人购买了部分社会保险，但并未购买生育保险。因此根据法
律规定，产假期间的待遇由被申请人负担。产假后，申请人
一直向被申请人要求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但被申请人一直
不予答复。直至今年10月9日才收到人事部经理口头通知。通
知说工厂所有产假均只发两个月工资，而且工资标准是月
薪1130元。这明显是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

1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女职工产假在90天以上。而被申请人规
定只发两个月的工资。

2、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以所属统
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规定的产假期
计发。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
被申请人故意规避本条“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由
用人单位补足”的规定，一律按东莞市10年度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1130为基数是明显违法的。按本人每月工资6000元计
算，生育津贴远远低于本人工资标准，因此被申请人应
按6000元的标准支付。

为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和谐的劳动关系，特向
贵委提出调解申请，请依法调解。

此致

xxx调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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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佛中法民四终字第1124号]



案情简介

彭某从捷勒公司成立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与总经理，
其持有公司51%的股份。现彭某向捷勒公司主张20xx年
至20xx年期间的提留工资共计500万元，诉讼中，捷勒公司对
彭某的诉讼请求并无异议。彭某向法院提交了其与捷勒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部分工资条等证据。捷勒公司在本案诉讼
期间已经停止经营，该公司存在其他债务正处于法院强制执
行阶段。

经审理，法院认为彭某作为捷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然彭
某提供了劳动合同和工资条证明其有向捷勒公司提供劳动，
但在捷勒公司停止经营且有大量债务的情况下，主张时间长
达五年之久且数额为500万元的巨额劳动报酬差额，不合常理，
且有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嫌疑，因此，驳回了彭某的诉讼
请求。

案件评析

本案中彭某是捷勒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彭某在捷
勒公司的地位不同于普通劳动者，彭某在与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时，其自己既代表捷勒公司，同时又代表其个人，在这个
过程中，彭某的上述两个身份高度重合或混同，也就是说，
作为捷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彭某作出的意思表
示既可以代表捷勒公司，又可能仅是其个人意思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总经理等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由董事会聘请，基于相同的原则，彭某担任
捷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捷勒公司要与彭某签订劳动合
同，亦应当由捷勒公司的董事会代表公司与彭某签订劳动合
同，而不是彭某本人既代表捷勒公司又代表其个人签订劳动
合同。结合上述因素，法院最终驳回了彭某的诉讼请求。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五

今天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劳动争议解决方法,希望大家
会喜欢,同时也希望给你们带来一些参考的作用!

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劳动合同解除日至劳动关系恢复之
日的工资损失

以上二者只能择其一申请。

【事实依据】

1、厘清用工形式：员工与公司是否确实存在劳动关系

2、员工入职时间及工作年限：明确“n”的标准

3、员工工资结构及标准：月应发工资及解约前12个月的月平
均工资

4、员工离职理由及时间：劳动合同解除日及解除理由

5、是否存在“三期”、医疗期等特殊情形，或外国人、总经
理等特殊身份

《劳动合同法》第42条、47条、48条、87条

1、实体理由合法

(1)员工存在可以解约的相关事实或行为

(3)该规章制度已经过民主协商程序制定及公示



2、解约程序合法

(1)通知工会(如有工会)

(2)送达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劳动合同法》第4条、26条、39条、40条、41条、43条

衍生法律规范：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9条、25条、27条

1、员工否认存在相关事实或行为

2、相关事实或行为虽存在，但可能不足以使单位获得解约权

3、规章制度无相关规定或规定不明确

4、规章制度制定或公示程序存在瑕疵

5、解约程序存在瑕疵

1、双方关系：

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或其他合作协议

2、员工相关事实或行为证据：

3、解约依据：

(1)《员工手册》或相关规章制度

(2)《员工手册》或规章制度的员工签收页/其他公示证据

4、解约程序：



(1)工会通知函

(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3)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送达证明：本人签收文件或快递单
原件

1、双方基本信息

2、仲裁请求

3、入职时间

4、合同签署情况

历次合同期限、任职岗位、薪资标准、适用的工时制度

5、工资发放情况

6、合同解除日

7、离职原因

8、解约过程

9、解约送达程序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六

被申请人：东莞嘉_________模杯厂；公司地址：东莞市道窖
镇大岭丫村中心路旁。

法定代表人：张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



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______年3月份的工
资2160.4元（固定工资20______元+计件工资160.4元）、
及25％的经济补偿金540元（2160元×25％），共计2700元。

2）；裁决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4320元。

3）；裁决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因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双倍工资差额6000元（从20______年12月18日到20______
年3月31日，共3个月零13天）。

上述3项请求金额总计13020.4元。

事实经过：

20______年11月18日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处任“跟单”一职，
入职时双方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口头约定申请
人的工资底薪为20______元，另加计件提成；被申请人每
月30号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申请人支付上个月的工资；
在20______年3月25号，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为由，要求申请人写辞职书，申请人不愿意，说除非是本人
意愿，别人是无权叫本人写辞职书的，后来被申请人出动各
级负责人劝说申请人写辞职书，都无果，被申请人便在3月30
号发出《辞退书》，强行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但以财务
出差为由，说迟几天会转账2月份和3月份工资到申请人银行
户头。然而被申请人却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只支付了2月份
的工资给申请人，故意拖欠申请人3月份的工资，后申请人多
次向被申请人要求支付工资都无果，20______年4月28日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在道窖镇劳动局调解，调解不成。申请人离职
前的月平均工资为2160元。

申请人认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五十条等规定，
申请人作为劳动者，在提供了劳动后，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
利。及时足额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本案中，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劳动，在辞退申请人后却不及
时支付申请人应得的劳动报酬，违反了《广东省工资支付条
例》第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
系的，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
劳动者工资”的规定，因此被申请人除应当向申请人支付被
拖欠的工资2160元外，还应当依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加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
偿金540元（2160元×25％）。

2，被申请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以申请人“不能胜任工
作”为理由强行辞退申请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
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
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等规定，被申请人须向申请
人支付2倍的经济补偿金为4320元（计算方法：月平均工
资2160元×1个月×2倍）。

3，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后，却不依法与申请人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应当支付申请人
自20______年12月18日至20______年3月3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
的差额6480元（计算方法：2160元×3个月）。

由于被申请人存在违法、违约的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且态度强硬，严重破坏了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引发
了本次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
统一和尊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的规定，为了捍卫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维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之规定，特向东莞市道窖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
动仲裁，请贵仲裁委员会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申请人：____________

20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七

甲方：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住址：

乙方：

住所地：

一、甲方于 年 月 日，于 因 受伤；经 医院诊断，受伤情
况为 。甲方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住院治疗，目前情况 。
目前已产生医疗费元，已全部由乙方支付。

二、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支付甲方停工留薪期工资、护
理费、交通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医疗费、伙食补助
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劳动能力
鉴定费、后续医疗费等相关工伤补偿费用共计 元。

三、除上述工伤补偿费用之外，乙方另行补偿甲方 元。除本
协议第二条、第三条补偿款之外，甲方不得再向乙方主张工
资、工伤、社保等相同或者类似权利，甲、乙双方不存在其
他任何工伤、劳动争议等纠纷。

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签订后乙方
支付款项前，甲方应向乙方提交乙方要求的全部工伤保险理



赔资料并撤回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个工
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付清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条所列的款项共
计 元。

五、甲、乙双方已充分阅读并了解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
均明确本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愿遵守。任何一方不
得以显失公平、情势变更或者类似理由主张本协议无效或者
主张撤销。本协议双方均自愿遵守。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需支付违约金 元。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一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八

尊敬的仲裁员：

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申请人的工资标准是否为3500元/月；

三、申请人是否因被申请人未为其购买保险、拖欠其工资而
解除劳动合同；

四、申请人要求支付加班工资是否有事实依据；

现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并结合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发表如下代理
意见：

申请人于2014年6月入职，工资发放标准是双方明确约定后执



行的，且被申请人公司其他成员也严格按照公司约定发放工
资。被申请人每月按约定向申请人支付了2000-4000元/月不
等的工资和补贴，月平均工资达到了3400元/月。10月24日，
申请人主动提出辞职，在没有进行任何工作交接的情况下离
职，删除了需要交接的工作成果，对被申请人工作造成了恶
劣的影响，延迟了工作进度。

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按照基本工资3500元/月的标准支付工资
没有事实依据。要求支付所谓的拖欠工资更是没有事实依据。

申请人孙xx自2014年6月入职，负责被申请人公司运营及人力
资源工作，被申请人公司ceo在公司例会上曾多次提出要求其
准备人事制度和劳动合同，并及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2014年9月份，被申请人公司ceo在公司例会上再次提出
要求其将人事制度和劳动协议落实到位，并将相关内容记入
了会议记录，但是申请人孙xx工作失职，不能完成工作职责，
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极大的法律风险隐患。申请人孙xx身为被
申请人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明知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存在极大
的法律风险，但其不履行岗位职责或故意利用自己的便利条
件，损害被申请人利益，谋求个人的利益。根据《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
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
偿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
除。”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
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
赔偿损失。现申请人严重失职不履行岗位职责，还要求被申
请人赔偿其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没有法律依据，
也违反公平原则。

申请人通过微信、邮件多次向被申请人ceo提出辞职，2014
年10月24日再次提出离职时，并没说明其辞职是因为公司未
为其购买社保或是所谓的拖欠工资，在其发给被申请人合伙



人的辞职信里明确表示：“一直干下去挺拖你们后腿的，也
不想消耗公司资源，所以辞职了……”。现又以被申请人未
购买社会保险费，拖欠工资而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经济补偿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被申请人要求支付国庆期间加班工资没有事实依据

被申请人ceo于2014年10月1日发送了一封邮件，邮件内容大
意是商量工作安排，同时也发给了公司其他两位员工，邮件
中没有明确工作分工，也没有明确工作完成时间，更加重要
的是，申请人没有提交任何答应接手该工作安排的回复或提
交相关工作成果，仅以一份工作安排商量邮件就主张国庆期
间加班工资显然没有实事依据。

（三）》答记者问中阐明：“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保机构
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
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对于社保问题，欠缴和未缴不
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仲裁委员会应裁定不予受理。

综上，请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定驳回申请人的1、2、3、4项仲
裁请求、不予受理第5项仲裁请求。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芳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劳动争议案件总结篇九

庭外调解书

申请人刘满华，女，1973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



市竹市镇金钩村9组。

委托代理人王勋庆，男，1974年9月24日生，住湖南省耒阳市
竹市镇竹市居委会1组。

被申请人耒阳钜旺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思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蓉，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龙
莉元，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组长。案由：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争议。

申请人刘满华与被申请人耒阳钜旺鞋业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争议一案，2011年2月21日经耒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认定被申请人属违法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应依法支
付赔偿金。现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金争议请求本会调解。

一、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442.4元给申请
人刘满华。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
必须履行，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被申请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首席仲裁员：林昌兰

仲裁员：龙腾

仲裁员：罗小平

二o一一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刘芬


